
主題精選：公告土地現值 📝 未讀

共收錄 3 篇文章。

1. 原地價偏高或偏低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影響

發布日期: 2022-12-08

內文

原地價偏高，將會減少土地所有權人日後出售土地時之土地增值稅。原地價偏低，將會增加土

地所有權人日後出售土地時之土地增值稅。所稱原地價偏高，指原地價高於移轉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所稱原地價偏低，指原地價低於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茲分析如下：

• (一) 原地價偏高之情形：

1. 購買公有土地：政府出售公有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並以實際出售價格為買方之原地價

（土地稅法第30條之1第1款）。因此，買方已省下實際出售價格與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之差額所產生之土地增值稅。

2. 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原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並以實際領回抵價地之

地價為原地價（土地稅法第30條之1第3款）。因此，原土地所有權人已省下實際領回抵價

地之地價與領回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差額所產生之土地增值稅。

3. 故意高報移轉現值：自用住宅買賣，賣方尚未適用一人一生一次之土地增值稅率10%之優

惠，惟買方已適用過。此時，買賣雙方合意高報移轉現值，使更多漲價適用10%（高報移

轉現值所多出之土地增值稅由買方負擔），則買方日後出售時，原地價偏高，不必再課徵

20%、30%、40%之累進稅。

• (二) 原地價偏低之情形：

1. 法院判決移轉：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土地稅法第30條第1項第4款）。從起訴日（即送狀日）至判決確定日經歷數年之久，判

決確定辦理土地移轉係以起訴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而非以判決確定日當期公告土地現

值。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之原地價為數年前起訴日之公告土地現值（假定以公告土

地現值為申報移轉現值）。如此，對原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減輕其土地增值稅負擔；但對

取得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判決確定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與起訴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差額

所產生之土地增值稅業已發生，並由取得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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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期屆滿不回贖：設定典權時，出典人應預繳土地增值稅。然，典期屆滿後，經過二年，

出典人不以原典價回贖，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此時，典權人取得典物辦理土地移

轉，出典人不必再繳納土地增值稅。典權人取得土地之原地價為數年前設定典權時之公告

土地現值（假定以公告土地現值為申報移轉現值）。因此，典物取得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與設定典權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差額所產生之土地增值稅業已發生，並由典權人（即取

得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3. 法院拍賣之拍定價額低於公告土地現值：經法院

或行政執行分署拍賣之土地，拍定價額低於公告土

地現值者，以拍定價額為準（土地稅法第30條第1

項第5款）。如此，對原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減輕其

土地增值稅負擔；但對拍定人（即取得土地所有權

人）而言，拍定價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差額所

產生之土地增值稅業已發生，並由拍定人負擔。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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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價並存與兩價分離

發布日期: 2020-08-06

內文

土地之課稅地價有二，一為公告地價，另一為公告土地現值，統稱為兩價。兩價應同時存在，

且分開訂定。其理由如下：

• (一) 公告地價趨近收益地價：課徵地價稅之稅基為申報地價。申報地價是地主依據公告地價

百分之二十範圍內申報。因此，地價稅之稅基源自於公告地價。地價稅為持有稅，課徵地價稅

應考量地主負擔租稅之能力。地主負擔租稅之能力來自於土地所產生之收益。能夠反映土地收

益大小之地價，稱為收益地價。因此，查估公告地價應趨近收益地價，而非市場地價。

• (二) 公告土地現值趨近市場地價：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稅基為土地漲價總數額。現行土地漲價

總數額，並非地主按照買賣契約實價申報，而是地主參考公告土地現值，在不低於公告土地現

值下申報。因此，土地增值稅之稅基源自於公告土地現值。土地增值稅為移轉稅，課徵土地增

值稅應考量稅去地主手中之不勞而獲（即漲價歸公精神）。稅去地主手中之不勞而獲應採實際

成交價格。如無法採實際成交價格，亦應要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趨近市場地價。又，申報土地

移轉現值不得低於公告土地現值。因此，查估公告土地現值應趨近市場地價，而非收益地價。

• (三) 結論：公告地價應趨近收益地價，俾考量地主負稅能力，用以課徵地價稅。公告土地現

值應趨近市場地價，俾去除不勞利得，用以課徵土地增值稅。因此，兩價並存且兩價分離。

一般而言，市場地價含有期待價格（即泡沫價

格），故市場地價大於收益地價，因此公告土地現

值往往大於公告地價。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3. 自動穩定機制

發布日期: 2016-12-01

內文

經濟景氣時，人民之所得提高，所得稅增加，抑制經濟過度繁榮，避免通貨膨脹惡化。相反

地，經濟不景氣時，人民之所得降低，所得稅減少，移轉性支付(如失業救濟金等)增加，抑制

經濟過度蕭條，避免失業擴大。由此可知，所得稅對經濟活動具有自動穩定機制。現在，以自

動穩定機制來探討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為持有稅，土地增值稅為移轉稅。

地價稅之稅基源自公告地價。公告地價每三年規定一次，且規定地價所蒐集之實例為過去一年

內買賣實例。當房地產景氣時，公告地價僅微幅調整，百姓之地價稅負擔增加有限。當房地產

不景氣時，公告地價始大幅調整，百姓之地價稅負擔大幅加重。因此，造成人民反彈，也造成

稅負不公平負擔。

土地增值稅之稅基源自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土地現值每年規定一次，且土地現值查估所蒐集之

實例為過去一年內買賣實例。當房地產景氣時，為避免調高公告土地現值帶動土地市價上漲，

公告土地現值調幅有限。當房地產不景氣時，調高公告土地現值不致於帶動土地市價上漲，此

時始大幅調高公告土地現值。因此，造成土地增值稅之政策效果(如打擊投機)無法發揮，也造

成享受增值者未負擔土地增值稅，而由接手之未享受增值者負擔，稅負不公平負擔。

綜上，公告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之調整存在時間落後，造成人民觀感不佳；更嚴重的是由於公

告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調整深受人為干擾(如上級政策指示、地價評議委員會之審議等)，造成

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不具有自動穩定機制，反而有反穩定現象。

好課報報

參加106年地政高考、不動產估價師考試的同學請勿錯過了！我的第一堂課於105年12月18日

（星期日）早上9：30開課，一連貫密集的正規課程，接著總複習加強課程，直到明年的考前

為止。只有實實在在的耕耘，才會有豐碩的上榜成績。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另外，提醒同學105年12月14日（星期三）18：30

舉辦「不動產時事專題研討」，主題：「評析最近二

年之大法官解釋－釋字第731號、第732號及第739

號」，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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